芒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
（暂行）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单位和个人参与城市管理，建设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市容环境，逐步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体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芒市城市建成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门前三包”，是指责任人在确定的责任区范围内，对“环境卫生、绿化美化、市容秩序”进行管理、维护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门前“三包”责任区，是指单位和个人所有、使用或者管理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场所及其一定范围的区域。
第四条 “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和要求：
（一）包环境卫生
1.保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生活垃圾依法定点分类投放，无随意倾倒、堆放或者焚烧垃圾，无乱排乱倒污水、油污、餐厨垃圾等废弃物现象。
2.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与取得许可的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处置单位签订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处置服务协议，按规定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单独收集、存放餐厨垃圾，交由集中收运处置单位收集运输和集中处置。
3.按照规定自备生活垃圾分类容器、清扫工具，及时清扫保洁责任区；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和收集，做到“日产日清”。
4.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规范处置、及时清运，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中投放。
5.自备环卫设施应有专人管理，保持外观清洁、完好；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卫生维护义务。
（二）包绿化美化
[bookmark: _GoBack]1.不得侵占公共绿地和损坏花草、树木及绿化设施，不得向花坛（池）、绿地、绿化带内倾倒垃圾、污水等废物，不得在树木上乱钉乱刻、拴绳晾晒或挂物。
2.保持临街建（构）筑物外立面、广告牌匾及亮化灯饰安全、整洁、完好，发现脏污、破损的，应及时清洗、整修或拆除。
（三）包市容秩序
1.无出店经营、占道摆摊，无占道洗车、占道加工作业，无擅自设置占道标牌、灯箱，各类车辆停放规范有序。
2.无乱堆放、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挂，无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临街建筑物上安装空调室外机、排风扇（管）、防盗窗（网）、遮阳篷等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要求，并保持其安全、整洁、完好。
3.责任区内无乱搭建，无噪音扰民、饲养家禽家畜等行为。
第五条 “门前三包”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单位场所，本单位为责任人。
（二）机场、车站、景区景点、公园、广场、文化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运营（管理）单位为责任人。
（三）街巷、住宅小区、城中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责任人，实行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单位为责任人。
（四）商场、超市、集贸市场、展览展销场馆、宾馆、饭店、停车场、商店、规范摊群点、流动摊贩等经营场所，经营（管理）单位或个体工商户为责任人。
（五）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施工单位为责任人；尚未开工的建设工程用地，建设单位为责任人；未确定建设施工单位的空闲土地，土地权属人为责任人。
（六）公共河道、池塘等水域、岸线及其管理范围，管理单位为责任人。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区域，由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专门管理机构负责。
第六条 责任人对责任区内发生的违反“门前三包”管理规定的行为有权予以劝阻、制止和举报，并积极配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工作。
第七条 “门前三包”责任范围（以下简称"责任区"）按照下列方式确定：
（一）横向：建（构）筑物或其他不动产沿街总长。
（二）纵向：建（构）筑物或其他不动产（包括围墙）的临街墙基至人行道外沿；没有人行道、有道路边线的，至道路边线外沿。
（三）立面：建（构）筑物或其他不动产的外立面。
第八条 责任区和责任人不明确的，由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确定。
第九条 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的指导、检查、协调和监督。
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协助市综合执法部门做好“门前三包”责任制的落实。有关乡镇具体负责辖区内“门前三包”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市爱卫办、文明办、住建、交通、水利、公安、市场监管、工业和商务、自然资源、教育、环保、卫生、文旅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同市综合执法局部门实施本办法。
第十条 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统一印制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书和责任牌，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与芒市城市建成区内临街门店经营单位、建筑施工场地的施工单位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街道办事处负责与芒市城市建成区内居民小区和居民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市爱卫办负责与芒市城市建成区内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建成区所属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小区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责任人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重新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
“门前三包”责任书应当明确“门前三包”的责任人、责任范围、责任内容以及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一条 “门前三包”责任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或不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不履行义务的，由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根据《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项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二条 “门前三包”责任区范围内的日常保洁工作，责任人可以委托保洁服务单位代为保洁，代为保洁后的责任仍由责任人承担。
第十三条 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建立“门前三包”公众参与制度，对积极实施“门前三包”成绩显著和积极参与监督“门前三包”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四条 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和爱卫办负责对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情况进行考评，并将考评结果纳入市政府年度综合考评体系。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辖区"门前三包"责任人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情况开展日常检查，建立检查评比制度，定期考评。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责任人拒不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报市政府取消文明单位、卫生单位等相关评优评先资格，并对国有企业、学校、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等拒不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反面典型案例予以媒体曝光。其他责任人、物业管理单位等因违反"门前三包"管理有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由综合行政执法、发改、工信等部门分别纳入相关行业领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评价记录。
第十六条 公民有权监督“门前三包”责任制的实施，对不认真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失职行为，有义务向市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举报。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负责对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督查。
    第十七条 “门前三包”责任人和其他人员阻碍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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